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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聲明不專用審查基準」修正草案公聽會會議紀錄 

 

壹、時間：100年 8月 30日（星期二）下午 2時 

貳、地點：本局 19樓簡報室 

參、主持人：李組長淑美         記錄：鄭國銘、王德博、陳宏杰、董延茜 

肆、出席單位及人員：詳如後附會議簽到表 

伍、主席說明： 

商標法在今(100)年 6月 29日經  總統公布修正，預計於明(101)

年 6 月施行。這次修正的聲明不專用審查基準（以下稱本基準），是

配合商標新法首先完成修正的基準，未來尚會針對「非傳統商標審查

基準」及「證明標章、團體商標、團體標章審查基準」進行實質修正，

其他現行的審查基準，原則上將配合修正條號及條文用語，並不涉及

實質內容的修正。有關聲明不專用，商標審查實務上，若商標整體具

有識別性，而商標圖樣中包含說明性或不具識別性的部分，依現行法

規定，一律要聲明不專用。但新法施行後，只有在商標權範圍產生疑

義時，始需要就該不具識別性的部分聲明不專用。本基準修正方向，

第一是希望更簡化審查實務上的作業程序，第二是商標權人與競爭同

業間，對註冊商標權範圍不會產生爭議，俾免以特定部分主張排除他

人使用的權利。 

陸、發言紀要：（依草案章節順序） 

一、聯合專利商標事務所佘小姐：新法施行後，要怎樣判斷有沒有疑義？

經過核准未聲明下，怎麼知道哪個部分是大家可以用的，例如銀

行、餐廳一般來說是沒有疑義的，就直接核准註冊了，公文上會註

明嗎？還是說大家都有共識，那共識的取得要怎麼來判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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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主席：新法施行後，商標核准審定書上對於沒有疑義的部分，不會

作任何註記，例如「餐廳」使用於餐廳服務時，商標權人不會針對

「餐廳」這兩個字主張商標權，在核准審定時，自然不須要就這個

部分作註記。新法要聲明的是有疑義的部分，這個部分不會用依職

權聲明不專用方式來處理。至於目前公告依職權聲明不專用的部

分，原則上被包含在沒有疑義的情形中，但是沒有疑義的範圍，並

不以目前公告依職權聲明不專用的例示事項為限，範圍應該會大些。 

三、台一國際專利法律事務所林小姐：現行法跟修正後的差異太大，修

法後很明顯沒有取得專用權的部分，不用聲明就核准註冊，會發生

商標獲准註冊後，申請人不知道自己的權利範圍在那裡。依職權聲

明不專用的例示事項，應屬於未取得專用權沒有疑義的情形，是否

可與基準結合，商標權有疑義的部分規範在審查基準，申請人比較

容易了解當商標文字落在例示事項的時候，就是沒有權利，如果不

是落在例示事項的情形，又沒有要求聲明不專用時，就是有商標權。 

四、主席：對於本局公告依職權聲明不專用例示事項，如果大家認為有

繼續參考的需要，可以考慮保留下來，但會配合更改名稱，不用「依

職權聲明不專用」的用語。但這僅是例示而已，仍應以審查基準所

揭示的原則判斷，是否已為多數業者所常用，不在例示之列的部分

並非一定有專用權。 

五、台一國際專利法律事務所林小姐： 商標中，「挪威」

是產地的說明文字，是否須於案例中說明申請人為挪威商，所以不

需要聲明？ 

六、商標權組：挪威商的商品不一定來自挪威，國人也可以進口挪威商

品來販賣，重點在於商品從哪裡來，而不在於申請人是哪裡人，所

以審查上，會要求申請人必須將指定商品限定為來自挪威。本審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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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準將補充此部分說明。 

七、主席：關於類似前述挪威的案子，若商標圖樣上有國名或者地名，

實務上會先請申請人刪除該等文字，如果不刪除，會要求申請人寫

明商品來自於商標中所指的國名或地名。 

八、文彬國際專利法律事務所張小姐： 商標中「好餅來 

自真功夫」，比較像標語，依照商標法第 23條第 4項，有可能依後

天識別性取得商標權，但是如果依照修正後的基準，無疑義不須聲

明不專用時，不會告知申請人，換句話說，申請人根本沒有救濟的

機會，就直接被認為是不具識別性的部分。另外，挪威的案例還有

一種情況；例如一個外國不生產鐘錶的小島，申請人把它的名稱指

定使用於鐘錶商品，依照修正後的基準，它是不是會被理所當然的

認定不具識別性，那申請人是不是就沒有任何澄清的機會？該案當

初有提出使用證據，該小島是聯合國承認的一個生態地區，根本不

可能生產鐘錶，所以那個案子申請人沒有聲明不專用。 

九、商標權組：聲明不專用審查基準不是獨自存在的，在適用聲明不專

用審查基準之前，應該先依識別性審查基準判斷商標是否具識別

性，對於地理名稱或其他地理來源的標識，例如挪威指定用在肉、

魚肉、家禽肉，因為挪威比較沒有污染，則「挪威」很有可能是產

地的說明；若是屬任意性的地理名稱；即圖樣中的地名不是以產鐘

錶著名，也沒有其他作為產地說明的情形，可能是任意性的地理名

稱，像玉山用在銀行。所以，申請的商標已就商標圖樣依識別性審

查基準判斷後，若具先天識別性，即無再適用聲明不專用審查基

準，判斷該部分有沒有疑義之虞。至於主張後天識別性的問題，目

前申請書的聲明不專用欄位有註記，提醒申請人如欲就特定部分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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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後天識別性，建議申請人於申請時一併主張。 

十、文彬國際專利法律事務所張小姐：因為申請人往往認為自己的圖形

有識別性，所以不認為需要提供後天識別性的證據。 

十一、商標權組：本基準會認定某部分沒有疑義，通常是很明顯不能取

得專用權的情形，所以，如果申請人要就某一部分主張權利，若於

申請書中主動聲明，審查時就會特別注意。 

十二、台一國際專利法律事務所林小姐 ：第二個例示商標

「 」中之「和風響宴」沒有聲明不專用，是

否有專用權？ 

十三、商標權組：商標圖樣中之「和風響宴」的「響」字，與一般用於

食物的「饗宴」的「饗」不同。商標權人已另案取得單純「和風響

宴」文字的商標權。本件可能的問題，應在於正確的「和風饗宴」

文字有無取得專用權，該案例將挪到本基準中「刻意以非正確文字

表達」的部分，較為妥適。 

十四、訴願會楊科長： 

(一) 3.2不具識別性圖形中 3.2.1說明性圖形是否比照不具識別性的

文字，分成無須聲明不專用的情形及應聲明不專用的情形？又基

準 3.1項下「無須聲明不專用的情形」與 4.「其他無須聲明不專

用」之區別? 

(二)第 5 頁及第 15 頁都與姓氏的處理原則有關，建議合併論述比較

容易閱讀。 

(三)現行商標法第 19條與修正條文第 29條差異為何？是限縮或放寬

規定？或是本質的改變？建議在最前面總括性說明。 

十五、商標權組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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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本基準在組內討論時，目前實務上有關說明性圖形，幾乎都不需要

再聲明，只有一個例外，就是非業界常用的商品本身形狀有須要聲

明不專用，以避免產生疑義，所以未在說明性圖形項下再區分「無

須聲明不專用的情形」及「應聲明不專用的情形」，內容是否合適

可以再討論。 

(二)基準 3.1 項下「無須聲明不專用的情形」，是指商標圖樣中不具識

別性的部分，不會造成商標權範圍產生疑義之虞，而不須聲明不專

用的情形；4.「其他無須聲明不專用」則是商標經識別性判斷後，

已具備識別性要件而無適用聲明不專用的情形，例如已取得後天識

別性等，內容與現行審查基準一樣，只是修正其聲明格式。 

(三)商標必須整體具識別性，始能取得註冊，所以商標權人取得的權利

是經註冊的「商標」，聲明不專用只是避免以商標圖樣中不得單獨

註冊的「不具識別性部分」，對他人主張權利，所以利用聲明，讓

商標權人及同業競爭者瞭解，哪一部分商標權人不能單獨主張商標

權。所以，聲明不專用的新、舊法規定對商標權而言，並沒有所謂

質變的問題，只是調整聲明不專用的實務作業方式，對於商標整體

註冊取得的權利，並不會因有無聲明不專用而有影響。 

十六、訴願會楊科長：新、舊法既然規定不同，如仍援用舊法案例加以

說明，可能會產生混淆，解釋上亦可能發生困擾。如果申請人就無

須聲明不專用的情形為聲明，智慧局是否會公告於註冊簿？ 

十七、主席：本基準雖有一些使用修法前的案例，但草案第 1頁第 2段

說明雖為實際申請案例，但應聲明的部分或聲明格式未必與實際註

冊情形一致，亦即聲明不專用方式已配合新法改寫，適用上應該不

會產生疑義。至於申請人如果就無須聲明不專用的情形為聲明，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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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例，商標權人就「薏仁醬油」未取得商標權並

無疑義，依條文規定，有疑義的部分始須聲明不專用，故縱申請人

將之聲明不專用，本局也不會公告。 

十八、聯合專利商標事務所佘小姐：有共識的部分沒有專用權，應該沒

有問題，但是沒有共識的部分，如果智慧局認為不具識別性無疑

義，無須聲明不專用，並且核准註冊，申請人卻認為該部分具識別

性而有商標權，商標權人要怎麼知道是不是有專用權？新法下的聲

明不專用制度是不是比較容易產生爭議？ 

十九、主席：如果個案上，依客觀事實看得出來，申請人是想就不具識

別性部分取得專用權，依本基準，原則上就會請申請人聲明不專

用，另外如果在同業間有產生疑義，會使同業不敢使用，也應該聲

明不專用，盡量降低爭執的可能性。至於商標權的範圍並不會因為

聲明不專用而有所不同(多數國家未採行聲明不專用制度)，聲明不

專用制度只是提醒申請人或競爭同業該部分不得單獨主張專用

權，競爭同業的使用是否構成商標權侵害，還是要由法院依商業習

慣及客觀事證判斷。透過聲明不專用，僅在於避免商標權人與競爭

同業間就商標中特定事項是否有專用權產生爭執，縱使現行一律聲

明不專用制度，還是無法完全避免產生爭執的情形，新法只是將無

疑義的部分不須再聲明，以減少補正作業程序。 

二十、智慧財產法院李庭長得灶：新法規定「有致商標權範圍產生疑義

之虞」，既然是「之虞」，只要有產生商標權範圍的疑慮就應該聲明

不專用。以前一律要聲明，現在放寬，雖然有爭議處理機制，但不

要因為放寬造成爭議，一定要讓當事人有明確的依循基準。建議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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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的案例以及未來實務，只要稍有疑慮，還是要申請人聲明不專

用。以「好餅來自真功夫」及「居家大師」為例，都是商品品質、

特性的說明，而且同業及公眾都很少使用，但「好餅來自真功夫」

無須聲明不專用，而「居家大師」卻要聲明？建議以公眾或同業都

很少使用作為判斷基準；也就是說，只要很少使用就列為可能產生

疑義之虞的情形，須聲明不專用。案例「芽苗博士」同業很少使用，

仍宜列入聲明不專用，「薏仁醬油」看起來很普遍，雖然一般人就

該部分不具識別性有共識，但既然很少使用，仍應以少見或同業、

公眾很少使用就可能有產生疑義之虞，作為判斷標準，請參考。 

二十一、主席：該案例經過網路檢索，只有金蘭公司生產「薏仁醬油」，

所以是業界很少使用的情形，但卻是非常直接明顯的說明，應是沒

有疑義的情形，如果還要聲明不專用，似乎與修法意旨不合。因此

可能不宜僅有「業界少用」這樣一個判斷原則，希望能保留「非常

直接明顯說明」作為無須聲明的情形。 

二十二、聖島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洪小姐：建議可考慮商標權人提出該

商標申請註冊的目的，以這個角度來觀察，再考慮聲明不專用制度

的規劃方向。大家都同意「薏仁醬油」絕對沒有專用權，那金蘭公

司為何要提出該申請？有沒有可能申請人希望透過申請，經長期、

廣泛使用建立商譽後取得第二層意義？或是「好餅來自真功夫」其

實也是想透過長期、廣泛使用取得第二層意義，但新的聲明不專用

制度認為該部分當然沒有專用權，如果申請人是個老店，該標語已

使用了 20 年，智慧局的處理與申請人的期待會有落差，申請人將

「好餅來自真功夫」放入商標中，可能已顯現出取得權利的期待，

是不是應該從這個角度來思考。 

二十三、主席：實務上，申請人希望將實際使用的所有部分都列入商標

圖樣，其實並不清楚申請人是否就是想就「薏仁醬油」取得權利，

如果申請人想以後天識別性取得權利，應檢送相關證據。以「薏仁



8 

 

醬油」這麼直接明顯的說明文字來說，如果主管機關還要發文問申

請人是否已就該部分取得後天識別性，可能影響行政效率，所以這

麼明顯的情形，主管機關應該可以直接認定屬無識別性的情形。但

是「好餅來自真功夫」，如果大家都覺得是申請人想取得專用權而

有疑義的部分，該案例將移列本基準「應聲明不專用的情形」。此

外，審查時若依客觀事實觀察，申請人欲就不具識別性部分取得專

用權時，會與申請人確認後，儘量聲明不專用。 

二十四、富上專利商標事務所楊小姐：過去聲明不專用似乎是負面表

列，今天的草案似乎是正面表列應聲明不專用，自從 83 年採聲明

不專用制度以來，申請人還是對於商標圖樣中聲明不專用的商標權

範圍有很大的疑義，更何況採行修正後制度。 

二十五、主席：其實組內討論也出現過今天類似反對修正的聲音，但如

果一直不改變，還是採行一律聲明不專用的制度，對於商標制度的

發展是否有益，值得大家深思。商標代理人都是具商標專業知識的

先進，如果申請人不知道商標制度如何運作，代理人就是很好的橋

樑，向申請人說明聲明不專用的運作情形，商標權人同時也是競爭

同業，也可能面臨其他商標權人以不具識別性事項主張權利的情

形，所以應該以衡平的角度來看待問題。說明性或其他不具識別性

情形應開放給同業自由使用，讓大家公平競爭，由一人獨占，與公

益有違。無論如何，法律已修正公布，並將於明年施行，目前局裡

是希望儘量把基準寫好，避免未來造成施行上的爭議。原則上，大

家認為有爭議的部分，局裡很願意先將其認為商標權範圍有疑義的

部分，但是若屬沒有疑義的部分，實在不宜再走回頭路，還要申請

人聲明不專用。 

二十六、台一國際專利法律事務所林小姐：第 14 頁最下方例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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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的「.com.tw」無須聲明不專用，但第 17

頁 中的「www.drum.com.tw」卻需要聲明不專

用？又第 16頁 中的「泡菜婆婆」需要聲明不專用，但

第 10 頁 卻未提及「紅豆小妹」是否須聲明

不專用？二者均是由商品與稱謂結合組成文字，在識別性或聲明不

專用的處理上是否有差異？ 

二十七、商標權組：關於第 1個問題，「傘傘動人」中的「.com.tw」為

網域名稱中表示「屬性類別」及「國家代碼」的共用部分，因為經

業界廣泛使用，屬無致商標權範圍產生疑義之虞的情形，所以無須

聲明不專用。但「鼓の國度」中的「www.drum.com.tw」為整個網

域名稱，因為一般消費者通常不會在接觸到商標的時候，就以其中

的網域名稱部分辨識來源，雖然不排除網域名稱在具備後天識別性

後可以取得註冊，但實務上申請人常想要利用商標法保護網域名

稱，所以在未取得識別性前，為避免商標權人誤會其就網域名稱已

取得商標權，故屬有致商標權範圍產生疑義之虞的情形，應聲明不

專用。這與公司名稱的識別性判斷情形相同；17頁「璽朵國際顧問

javascript:pop('Bigsizepic.jsp?appl_no=099009054','圖檔','width=388,height=410,scrollbars,resizable')
javascript:pop('Bigsizepic.jsp?appl_no=089024070','圖檔','width=388,height=410,scrollbars,resizable')
javascript:pop('Bigsizepic.jsp?appl_no=098021702','圖檔','width=388,height=410,scrollbars,resizable')
javascript:pop('Bigsizepic.jsp?appl_no=099015868','圖檔','width=388,height=410,scrollbars,resizable'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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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限公司」中的公司名稱特取部分經過設計，具有商標識別來源的

功能，而「國際顧問有限公司」是業務及公司種類的說明，屬於商

標權範圍沒有疑義的情形，無須聲明不專用；而同頁第1個「imatch」

商標中的「聚東科技有限公司」為未經設計的公司名稱全銜，不具

有識別性，考量申請人亦有利用商標法保護公司名稱的意圖，所以

將之歸為有致商標權範圍產生疑義之虞的情形，應聲明不專用。至

於第二個問題，「紅豆小妹」經過特殊設計，但未經設計的文字，

是否屬不具識別性，而有商標權範圍產生疑義之虞的情形，會後再

作確認。 

二十八、常在國際法律事務所韋先生：以「傘傘動人」案例作假設，若

該商標中包含「www.umbrella.com.tw」的網域名稱，且 umbrella

經過設計，如何處理聲明不專用的問題？ 

二十九、商標權組：若 umbrella經過設計而具有識別性，則因為「www.」

及「.com.tw」為網域名稱中共用的主機名稱、屬性類別及國家代

碼，均屬不具識別性無疑義的部分，無須聲明不專用。 

三十、台一國際專利法律事務所林小姐：18頁 案例中的「韓 

國阿嬤」屬具有商標權的部分，或無疑義而無須聲明不專用的部

分？關於聲明方式，建議以商標權人的角度來描述，刪除「得」字，

將「本件註冊商標不得就『鮮炸屋』文字主張專用權」，改為「本

件註冊商標不就『鮮炸屋』文字主張專用權」。 

三十一、主席：依識別性審查基準，以「巴黎男孩」指定使用於衣服商

品已脫離產地的意涵，而有時尚摩登的意思，具有識別性，故本案

審查時經討論認為「韓國阿嬤」具有識別性，無須聲明不專用。局

理再確認案例的合適性，可能將本案例刪除。至於建議聲明格式刪

javascript:pop('Bigsizepic.jsp?appl_no=099029688','圖檔','width=388,height=410,scrollbars,resizable'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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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「得」字，將納入考量。 

三十二、聖島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洪小姐：23頁「可高」案例，「kakaw」

為菲律賓文可可的意思，一般民眾或同業不了解菲律賓文的人可能

以為「kakaw」為具有識別性的文字，所以是否應如第 45頁關於西

班牙文聲明不專用的例子「DONDE EL AGUA VIDA（西班牙文：有水

的就有生命）」，聲明不專用為宜？ 

三十三、主席：將參考識別性審查基準，一併思考非習見外文的聲明處

理方式。 

三十四、商標權組：目前看來，本局所公告得依職權聲明不專用的部分，

各位在見解上應屬沒有疑義是無疑問的。意見不一的部分，應在於

同業少見、少有同業使用、或無有廣泛使用之證據資料的情形。本

局初期作業時，審查人員會儘量與申請人溝通，如申請人自認使用

該說明性部分，並已取得後天識別性，而希望主張權利時，申請人

可主動提送資料，應無問題。建議商標代理人收件時，發現商標圖

樣某部分可能被本局認定不具識別性時，可詢問申請人是否想就該

部分主張後天識別性，如客戶欲就該部分主張權利，可將該申請人

的意向主動告知審查人員，經審查後，若認為該部分不具識別性，

會通知聲明不專用。 

三十五、聖島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洪小姐：若申請人希望就商標圖樣中

特定部分，透過後天識別性取得專用權，在什麼時候送資料比較適

當？雖然剛才提到申請人在申請時即一併檢送，但一般而言，申請

人不會這麼主動，通常是收到核駁先行通知書後，申請人才開始蒐

集資料，如果該特定部分不是非常直接明顯的說明，而是界於暗示

性與說明性之間的模糊地帶，申請人是否有機會知道？讓申請人有

機會送資料，主張第二層意義？ 

三十六、主席：建議在這種情況下，代理人可就這個部分先判斷，若商

標中含有說明性的文字，可詢問申請人是否有相關使用證據支持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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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識別性的取得。但如非直接明顯的說明，而是界於暗示性與說明

性之間，已為業者所常用者，可能會被認定屬於不具識別性且商標

權無疑義之部分，逕為核准註冊。 

三十七、聖島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洪小姐：目前申請人都是在收到核駁

理由先行通知時，才提使用資料，依新法核准時，官方可能認定申

請人未就該部分取得專用權，申請人可能誤會自己就該部分取得專

用權，或者是要再送使用證據已經來不及。遇有侵權發生時，經法

官告知，商標權人才會知道自己未就該部分取得專用權。所以如果

沒有核駁理由先行通知，讓申請人知道官方認為該部分屬無識別性

的看法，申請人可能覺得受到突襲。 

三十八、商標權組：聲明不專用是整個商標有識別性時，惟因某些不具

識別性部分無法分割，因此接受以包含不具識別性部分的整體圖樣

申請，審查時仍就整體圖樣進行審查，整體具識別性時，即可核准

註冊。至於商標中不具識別性的部分，新法規定只有在該部分有疑

義時，始須聲明不專用，故於商標新申請案審查或侵權判斷均就商

標整體為觀察有無混淆誤認之情事。申請人欲針對某些可能不具識

別性部分單獨主張權利，亦即，有單獨以該部分作為識別商品或服

務來源之標識時，即可就該部分單獨申請註冊，審查上亦會較為明

確。 

三十九、聖島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洪小姐：申請人可能有多種行銷策

略，例如希望於某些產品用英文標榜其較為高級，於其他產品則用

中英文加以區隔...等，所以有不同使用的態樣，尚難說要就那一

特定部分申請註冊。 

四十、聯合專利商標事務所佘小姐：方才說申請人應就可能被聲明不專

用部分單獨申請註冊，似屬怪異。先前已強調商標應整體使用，該

部分存在於商標中，認為無疑義即不須聲明不專用，貴局又希望申

請人將該部分單獨申請註冊，但是申請人使用時並無單獨使用，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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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成申請與實際使用商標不同。既然單獨申請該部分可准註冊，申

請人又何須額外申請？意即應僅討論整體商標中某部分是否應聲

明不專用，而非要求單獨將該部分申請註冊。個人理解，貴局一直

強調商標圖樣應整體討論，因此，應就商標整體解決問題即可，只

要此部分取得有無聲明之共識即可，不須要求將該部分單獨申請。  

四十一、主席：前面所說單獨申請的情形，是指一商標為文字加上圖形，

假設該圖形具識別性，而文字不具識別性無疑義，智慧局仍會因整

體具識別性，而予以核准。惟當他人單獨使用該文字時，申請人是

否可向他人主張對該文字擁有權利並不確定，所以，個案上申請人

若認為已取得該文字的後天識別性時，應就該等文字部分單獨申請

註冊，經智慧局審查認為確具後天識別性而核准後，申請人日後向

他人主張權利人即可減少爭議。所以問題是申請人自認某部分有權

利，並欲單獨以該部分對他人主張權利時，建議即可就該部分單獨

申請註冊，判斷是否已具有識別來源的功能。 

四十二、聯合專利商標事務所佘小姐：如將某部分單獨申請核准後，又

重新設計一包含該部分的商標，是否可獲准註冊？ 

四十三、主席：同一商標權人無混淆之虞，更可確定申請人就該部分擁

有權利時，應無不准註冊的情形。 

四十四、聯合專利商標事務所佘小姐：若原先申請時要求該部分聲明不

專用，但申請人為強調其擁有該部分的商標權，而將該部分單獨申

請並獲核准，則再次將整體圖樣提出申請時，是否就可不必針對該

部分聲明不專用？ 

四十五、商標權組：該部分已取得後天識別性，即指該部分單獨可以指

示來源，當然無須聲明不專用。但可否排除他人使用，仍是要看實

際上商標如何使用?消費者整體印象為何?...等等有無造成混淆誤

認之虞以為斷。 

四十六、台一國際專利法律事務所林小姐：第 46 頁的「居家好幫手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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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「省電達人」案例，經過使用而變成不具識別性，此處說明認為

無須再聲明不專用，但事實上此部分是有疑義的，因為在先商標權

人或在後申請人可能不知道此原因，因此建議應聲明不專用。 

四十七、主席：有關商標識別性產生變化的情形，內部討論時亦曾考量

是否須聲明不專用，如各位認為此部分仍有疑義，本局亦可納入要

求聲明不專用的考量範圍。顯然這也可能會因每個人想法不同而造

成爭議的部分，故將儘量以聲明不專用處理。 

四十八、商標標權組：對於未來如何運作，本局將傾向儘量不造成前後

見解不一的情形，然而所舉情況，是審查人員於審查當下，發現太

多同業皆作為說明性使用該等文字或圖樣，審查時，該部分未取得

專用權，應無疑義，而在先商標權人也不應該認為自己對該文字或

圖樣擁有權利。就時間上而言，或許某一商標在 5年前具有商標權，

然而因商標權人未積極維護自身權利，導致 5年後該商標成為常用

之說明，審查後案時該部分已不具識別性，審查人員將認定該部分

無商標權且無疑義之虞。倘於此情形下，仍因有在先註冊，而要求

審查人員必須認為此有疑義，而須要求聲明不專用，將造成作法上

的矛盾。亦即，僅因有在先註冊，在後申請時，卻要審查人員忽略

審查當時實際市場情況，而認為只要有在先註冊就需要聲明不專

用，將是時間橫軸上對整體市場情況觀察的矛盾。何況特定事項識

別性的有無、強弱常隨使用情形及時間而變化，本來就可能在時間

縱軸上對特定事項的識別性作不同判斷，而商標法修正方向，係當

審查時客觀判斷已無疑義之虞時，就不應再要求聲明。雖本局作業

上可考量要求聲明，然而因此在後商標申請的商標，儘管事實上沒

有人會對該部分存有疑義，皆需要聲明不專用是否有必要。 

四十九、台一國際專利法律事務所林小姐：在先商標一旦繼續存在，其

權利仍在。除非有法律機制使已成為通常使用文字或不具識別性的

商標，無法繼續延展註冊，以解決此問題。但只要商標有存在的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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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，就在後申請人而言，其不知該在先商標已無識別性，在先商標

權人亦以為自己有商標權，此即為有疑義，就應聲明來解決問題。 

五十、主席：針對百分之百沒有疑義者，不須聲明不專用；如果無法非

常肯定者，即可能產生疑義，須考量是否要求聲明不專用。本局會

針對先前已准註冊，其後喪失識別性者，是否列入有疑義應聲明不

專用情形，再作考慮調整。 

五十一、智慧財產法院李庭長：審查人員確信沒有疑義，不代表是法條

上無疑義之虞，也不能因此認為外界就沒有疑義。例如從前認為「極

品」具識別性，後來經過巨變，最後見解認為沒有識別性，則此種

情況應列為應聲明不專用，若無須聲明不專用，則可能遭誤會該部

分仍具識別性。 

五十二、主席：方才李庭長亦提及希望於智慧局階段，儘量有明確的依

循基準，使爭議獲得解決。今日從整體會議可知，在場諸位對智慧

局亦有所期待，因此本局將於新法施行後，針對稍有疑義部分仍會

儘量通知聲明不專用，以讓各位安心。謝謝大家今天的與會，所提

供之寶貴意見，本局將納入基準草案修正的考量。 

 

柒、散會：（下午 4時 20分） 


